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

推荐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：

根据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工作网相关信息，教育部分配

我省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推荐数量为 340门，其中，线

上一流课程 45门，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256

门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39门。现将各省属高校推荐限额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类课程推荐比例。根据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分类建设

规模、前两批认定情况和教育部分配的第三批课程推荐限额，我

厅推荐线上课程比例为国家分配的第三批限额总数的 13%左右，

线下课程比例为 9.5%左右，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比例为 57%左右，

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比例为 11.5%左右，社会实践课程比例为

9%左右。各高校推荐各类课程的比例可参考上述情况确定。

二、课程推荐要求。高校推荐课程须从已认定的以下 4类课

程中进行遴选：（1）2018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；（2）2019

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（含 2019 年认定的湖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

程，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、社会实践省级一流课程和虚拟仿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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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教学项目）；（3）2020年和 2021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；（4）

2023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。被推荐课程不得变更课程类别和

课程类型。

三、各高校推荐限额。各高校推荐限额为学校上述 4 类课程

总数（不含国家级一流课程）的 20%，按照四舍五入原则计算，

对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（5门及以上）的高校给予适当推荐数

额奖励，具体推荐指标（含奖励标准、数目）见附件。

附件：省属高校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限额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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